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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华兴镇2022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办（站、所、中心），各村（社区）：

为切实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我镇应对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和指导应急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危害，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特制订《华兴镇2022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预案》，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华兴镇2022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应对我镇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和指导应急处理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属地管理，预防为主、减少灾害，依法规范、分级控制，快速反应、科学决策，提高素质、保障安全的工作原则，有效预防、积极应对、及时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高效组织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危害，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指导在华兴镇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对工作。
　  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指挥与职责任务
（一）应急处置指挥领导小组设置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镇长但永贵任组长，分管领导吴远礼任副组长，指挥办公室设在农业服务中心，由周萍担任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特别重大、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按规定报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和区委开展相应应急处置工作。
　　（二）领导小组职责分工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制定应急救援工作方案，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依法开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

党政办：负责信息收集汇总上报工作；

应急办：组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卫生院：负责农产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及伤病救治等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对农产品安全事故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等工作；

派出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农产品安全事故的现场安全保卫以及对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各村（社区）：协调配合领导小组应急救援工作；

其余各办所配合领导小组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四、事故现场处理工作
　　（一）事故发生后，有关责任人和第一个接到报告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等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到医院诊断救治。
（二）事故发生后，有关责任人和第一个接到报告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等应当切实保护现场，避免引发二次安全事故。
（三）事故发生后，各办（站、所、中心），各村（社区）按照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原则，各司其职，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五、响应的终结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终结，应急处置队伍撤离现场。应急指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汇总之后的应急处理工作情况报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责任单位的整改工作进行监督，及时跟踪处理情况，随时通报处理结果。
　　六、总结报告
　　一般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总结分析应急处置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完成应急处置总结报告。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附件

华兴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组  长：但永贵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吴远礼  党委副书记

成  员：周  萍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许雪梅  党政办负责人
刘国平  财政办主任

龙恩涛  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胡仁学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李荣燕  经发办负责人
杨  鹏  大庙派出所所长

            苏培仿  华兴卫生院院长



